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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一(1060056648_Attach01.PDF、1060056648_Attach02.RTF)

主旨：有關「公務人員考績考列丙等人員輔導訓練實施計畫」適

用對象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6年3月9日總處培字第106003896

5號函辦理，並檢附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。

二、公務人員考績考列丙等人員之原因，如係考績年度內請延

長病假超過6個月以上者，倘非因工作績效不佳所致，得

免實施輔導訓練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機關學校（不含復興區公所）、桃園市復興區公所、桃園市復興區民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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